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

2015 年 2 月 7 日會議 

發言重點 

 

(1) 本學院支持教育局發展一套良好的規範守則，供各院校

參考及自由採用，使業界能持續健康發展。 

 

(2) 至於守則內容，目前的諮詢文件是一個良好的開始，但

仍需持續與業界作多方面溝通及修訂，期望可有效推廣

各院校的優良管理經驗。 

 

(3) 另外，本人認為，教育局不宜要求各自資院校公開過多

財務資料。 

 

(4) 最後，本人期望教育局能整體地協助各自資院校在海外

及國內宣傳與推廣。收生名額方面，宜採取均一標準，

不設百分比或收生上限，僅以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

局核准的收生人數為限即可。 

 

 

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

校長黃景波教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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